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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472 

議 題 研 析 

一、 題目： 

          身心障礙者輔具整合服務及研究發展之探討 

二、所涉法律： 

    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

三、探討研析： 

（一）聯合國公約有關身心障礙者之輔具規定 

    1975 年聯合國「身心障礙者人權宣言」中提及身心障礙者有權

得到輔具服務，促使其發揮最大能力與技能，融入社會；又 1993 年

提出「身心障礙者平權法案」，第 1章之平等參與的先決條件中的規

則 4，提出所謂支持性服務，係指國家應確保支持性服務的發展與供

給，包含身心障礙者的輔助器具(簡稱輔具)，以協助其在日常生活中

增加獨立性並能行使權力。可知，輔具被視為身心障礙者無論是生

活、就醫、就業、教育等不同領域需求之重要部分，具有維持身心障

礙者生存權及健康權之功能。 

（二）身心障礙者輔具的功能 

    輔具幫助身心障礙者重生並促使其建立有尊嚴的生活，協助身心

障礙者各方面的需求，有助於提升身心障礙者在家庭、社區、學校等

空間中能獨立生活，因此提供他們適當的輔具，不僅係賴以行動生活

之重要支柱，並維持其基本生活尊嚴與權利，對身心障礙者而言是非

常重要。輔具的功能概述如下： 

1.提供個體需求的協助:可使工作更有效率，如輔具的省力、省時，

讓操作者便方便舒適。 

2.改變自身體能及活動:可使之不受限於身體功能之不足，減輕照顧

者的負擔，促進其改善生活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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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改變操作方式的設計:可因身心障礙者可達能力的不同，改變輔具

的操作方式，以便利其操作，改變活動的能力及操作的技巧。 

4.轉銜服務之功能:提昇教學設計；增進教學媒體的多樣性；增加各

種輔具之運用；提昇醫療科技之成效。 

  5.以功能性之不同為考量:預防或矯正畸形；協助擺位；保護作用；

增進肌力；代替肢體功能及美觀作用；增進餵食、如廁能力、家務

及社區生活等能力；增進工作能力；促進感覺整合或學習能力；增

進溝通能力等功能。 

（三）身心障礙者相關統計資料 

     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資料顯示，至 2017 年底，領有身心障

礙證明者有 116.7 萬多人，其中 56％為男性，44％為女性，兩性身

心障礙者占其總人口比率，男性高於女性 12％之多。 

     若以類別及障礙等級分析，以輕度 39.2％為最高，其次為中度

32％，重度為 16.8％，最少為極重度 12％。其中以輕度及中度人數

最多，其對輔具的需求更為重要，且由於身心障礙等級不同者，對輔

具的使用情形不同，亦即輔具皆有不同的功能，例如對輕、中度身心

障礙者功能係促進個人獨立生活，提升工作效率，以融入社會；而對

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礙者而言，在接受醫療或獲得可維持器官基本功能

或減緩功能退化，使其生活品質獲得改善，或使照顧者能輕鬆與安全

的從事照顧工作。可見，輔具的提供對身心障礙者生活上或照顧者之

重要性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提供各類輔具知能、購買、維修等一切使用須知等資訊 

    輔具是身心障礙者無論在就醫、就業、就學及生活上的一部份，

所以需要給予身心障礙者更多有關各類輔具知能、購買、維修等一切

使用須知等資訊，可參照美國的1988年輔助科技為名的法案「身心障

礙者相關科技輔助法案」，強調政府應提供障礙者必要之輔助科技「設

備」與「服務」作法，應對民眾購買或租借輔具前、後的一系列輔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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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及配套服務，才是完整性輔具服務。 

（二）為確保身心障礙者均能享有應有輔具服務及租借公平性，宜明

定輔具服務單一窗口及經費補助等規定 

    就如前述之外，美國「身心障礙者相關科技輔助法案」也強調確

保所有身心障礙者都能均等享有其應有的輔具協助。因此輔具設施與

服務的可近性與適用性，正是政府應關注的議題，惟將授權訂定「身

心障礙者輔具資源整合與研究發展及服務辦法」中第7條規定提升至

母法，以強化其法律效果，建議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20條第1項

修正為「主管機關應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身心障礙輔具資源

整合及服務單一窗口，並依身心障礙程度、需求及專業評估結果辦理

各項輔具服務。」再者，因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輔具資源及經費投

入不等，故其可租、借輔具類別有及方便性各有所所不同，此一情形

在在顯示，身心障礙者的輔具租、借情形呈現城鄉區域的差異化，致

造成身心障礙者使用輔具之權益受損。基於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減緩城

鄉區域服務差異化，建議該法增訂第20條第3項為「依第一項規定提

供租借服務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依據該轄區內身心障礙者

之需求，提供各項輔具；經費不足者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。」

以確保身心障礙者使用輔具之權益。 

（三）為強化國內輔具的服務及研究發展，明定科技部及經濟部應積

極整合相關部會推動及辦理獎勵、補助或支援民間共同參與輔

具之研發、製作及生產等事項 

  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條第 3項第 15款規定科技部主管職

掌身心障礙者輔具科技研發、技術研究、移轉等事項；同條第 16 款

規定經濟部職掌輔具國家標準訂定、輔具相關產業、商品化開發之規

劃及推動等事項。由於考量輔具的研究發展與製造須與科技緊密結

合，且須投入大量人力、時間及經費，若由各部會自行推動或民間廠

商與學術研究單位零星研究，似未能發揮應有輔具研發及服務成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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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有透過科技部及經濟部依其職權整合相關部會「衛生福利部（醫療

復健輔具）、教育部（教學教育輔具及人才培育）、勞動部（就業相

關輔具）等與民間研發能量及專業人才相結合，每年編列預算，長期

投入經費，鼓勵研發結果商品化，透過產、官、學、研等合作，方能

建構輔具產業價值鏈及系統化，因此建議該法增訂第 20條之 1為「中

央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及中央經濟主管機關應依本法規定，每年編

列預算會同相關部會整合資源，積極推動及辦理獎勵、補助或支援民

間共同參與輔具之研發、製作及生產，必要時應協助引進國外輔具技

術、獎勵技術移轉及提供技術諮詢等事項。」以資明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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